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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 THB(T)L3 /7 /18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4 章 )  

 
《 2021 年道路交通 (駕駛執照 ) (修訂 )規例》  

 
 
引言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已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 )  
(《條例》 )第 8(1)條訂立《 2021 年道路交通 (駕駛執照 ) (修訂 )
規例》 (“《修訂規例》 ”) (見附件 )，主要目的為— 

 
(a )  改善新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簽發機制；以及  

 
( b )  提升私人駕駛教師和駕駛學校受限制駕駛教師的
質素。  

 
理據  

改善新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簽發機制  

2. 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現時就三個汽車組別發出，分別為

第一組別 (私家車及輕型貨車 )、第二組別 (小型巴士及巴士 )
及第三組別 (中型貨車、重型貨車及掛接式車輛 )。根據現有簽
發機制，所有新簽發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均會開放給公眾申

請，當中不會為任何特定種類的人士預留配額。為了善用第

二及第三汽車組別的私人駕駛教師和受限制駕駛教師的駕駛

專長及訓練經驗，並鼓勵新血入行，我們建議按《修訂規例》

作出修訂，以優化現有簽發機制和按《修訂規例》授予運輸

署署長 (“署長 ” )新權力，以達致以下的政策目的— 

(a )  在新簽發的第一汽車組別私人駕駛教師執照中指
明一個配額，公開讓合資格的公眾人士申請，以

吸引新血入行；  
 

( b )  把新簽發的第一汽車組別私人駕駛教師執照中指
明配額的餘下部分，讓第二及第三汽車組別的有

效私人駕駛教師執照持有人，以及 (駕駛學校及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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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巴士公司 的 )現 職及前任 受限制 駕駛教師 1申

請，因為該等人士已擁有備受認可的駕駛專長和

訓練經驗；以及  
 

( c )  日後簽發新的第二或第三汽車組別私人駕駛教師
執照時，採用新簽發機制，即會從新簽發的第二

或第三汽車組別私人駕駛教師執照中指明一個配

額，讓合資格的第一汽車組別私人駕駛教師，以

及駕駛學校及專營巴士公司的現職及前任受限制

駕駛教師申請。  
 
提升私人駕駛教師和駕駛學校受限制駕駛教師的質素  

3 .  我們認為提升私人駕駛教師和駕駛學校受限制駕駛教

師 2的質素 (包括其駕駛態度 )十分重要，以向學習駕駛人士樹
立良好榜樣。因此，我們建議提高私人駕駛教師執照和駕駛

學校受限制駕駛教師執照的申請資格，把申請人必須持有第

一汽車組別正式駕駛執照的最低年期，由在緊接申請日期前

的三年增加至六年；並要求申請人除了必須符合就若干交通

罪行的無定罪記錄這項現行規定外，還不得在緊接申請日期

前的五年內就《條例》第 37 條有關危險駕駛的罪行被定罪，
亦不得在緊接申請日期前的兩年內就《條例》第 38 條有關不
小心駕駛的罪行被定罪。  

4. 我們亦建議，所有新簽發私人駕駛教師執照和駕駛學

校受限制駕駛教師執照的持有人，必須修讀強制入職課程才

可獲發執照。入職課程的目的是讓準駕駛教師掌握正確的知

識、技能和態度，內容包括駕駛教師的職責和操守、駕駛考

試制度、學習駕駛人士常犯的錯誤等。此外，我們亦建議現

有私人駕駛教師執照和駕駛學校受限制駕駛教師執照的持有

人，必須每三年一次修讀強制複修課程才可續領其執照，使

他們掌握駕駛訓練的最新發展。與此同時，為遏止違法教車，

我們建議私人駕駛教師必須在其車輛內展示讓公眾清楚可見

的駕駛教師證。  

 

                                                      
1 前任受限制駕駛教師，是指在緊接申請新簽發執照日期前三年內曾持有第一、
第二或第三汽車組別受限制駕駛教師執照的人士。  
 
2 駕駛學校受限制駕駛教師與私人駕駛教師類同之處，是他們同樣為市民大眾提
供駕駛訓練，故此我們建議他們同樣應受制於更嚴格的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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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規例》  

5 .  《修訂規例》旨在— 

(a) 修訂第 2 條，以說明若干新定義；  

(b) 修訂第 21A 條，以訂立機制，讓署長可在簽發新的
第一、第二或第三汽車組別私人駕駛教師執照時，

決定分配予其餘兩個組別的現職私人駕駛教師，以

及駕駛學校及專營巴士公司的現職及前任受限制

駕駛教師的配額；  

(c) 修訂第 22 條，以規定私人駕駛教師執照或駕駛學
校受限制駕駛教師執照的申請人，除了須符合其他

各項條件外，亦— 

(i) 不得在緊接申請日期前的五年內就危險駕駛

的罪行被定罪，亦不得在緊接申請日期前的

兩年內就不小心駕駛的罪行被定罪；  

(ii) 須完成駕駛教師入職課程；以及  

(iii) 須在緊接申請日期前持有第一汽車組別的正

式駕駛執照最少六年 (較現時最少三年有所
增加 )，  

  方可獲發執照；  

(d) 修訂第 23 和 23A 條，以規定申請人除了須符合其
他各項條件外，亦須在緊接申請續領日期前的三年

內完成駕駛教師複修課程，才可續領私人駕駛教師

執照或駕駛學校受限制駕駛教師執照；  

(e) 加入第 24A、 24B 和 29A 條，就駕駛教師入職和複
修課程，以及授權導師教授該等課程的事宜訂定條

文；  

(f) 修訂第 27 和 28 條，並加入第 27A 條，以就發出和
展示私人駕駛教師證，以及其他有關私人駕駛教師

證的規定訂定條文；同時修訂第 46 條，訂明如違
反有關私人駕駛教師證的規定即屬犯罪 (並可處罰
款 2 ,000 元 )；  

(g) 修訂第 30 條，就學習駕駛人士所駕駛汽車的規定，
作一項技術更新 (以 “制動系統 ”一詞取代 “手操作制
動器 ”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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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修訂第 48 條，以訂明過渡性安排，使私人駕駛教
師執照或駕駛學校受限制駕駛教師執照的新申請

規 定 (上 文 ( c )段 )由 二 零 二 一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起 生
效；而私人駕駛教師執照或駕駛學校受限制駕駛教

師執照的新續領規定 (上文 (d )段 )則由二零二三年十
二月一日起生效，使所有在此日期之後持有有效駕

駛教師執照的私人駕駛教師和駕駛學校受限制駕

駛教師，均應經已在其續領執照前的三年內完成複

修課程。  

 

立法程序時間表  

6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建議的影響  

7 .  運輸署會利用現有的人手和財政資源，應付因實施建

議而可能出現的任何額外人手和財政負擔。至於經濟方面，

雖然把某特定組別中部分新簽發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撥予其

他汽車組別現職私人駕駛教師的建議，會減低整體教學容量

和合資格公眾人士獲發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機會，但建議有

助善用現職私人駕駛教師的經驗。除上述經濟影響外，建議

對可持續發展並無影響。建議對家庭、性別議題、生產力和

環境亦沒有影響。《修訂規例》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包括

有關人權的條文，並且不會影響《條例》及其各項規例的現

行約束力。  

 

公眾諮詢  

8 .  運輸署已徵詢業界意見，駕駛教師業界大致持兩種不

同意見。主要代表第二和第三汽車組別的私人駕駛教師以及

受限制駕駛教師的業界組織，普遍支持建議。而第一汽車組

別私人駕駛教師的組織，則大多反對建議的私人駕駛教師執

照新簽發機制，以及建議的私人駕駛教師強制入職和複修課

刊登憲報  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三日  

以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提交立法會  

二零二一年八月十八日  

生效日期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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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3。一個第一汽車組別私人駕駛教師的組織表示支持提升私

人駕駛教師的質素。另外，運輸署曾諮詢四間駕駛學校和五

間專營巴士公司，它們大致對建議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新簽

發機制沒有意見。運輸署亦在二零二零年四月徵詢立法會交

通事務委員會的意見。  

 
宣傳安排  

9 .  政府會安排發言人解答傳媒的查詢。  

 
背景  

10 .  政府在本港的駕駛訓練方面採用 “雙軌制 ”，一方面透
過 設立 駕駛 學校， 鼓勵 在公 用道路 以外 的地 方提供 駕駛 訓

練，另一方面維持合適的私人駕駛教師供應，在公用道路上

提供駕駛訓練，為學習駕駛人士提供了選擇。  

 
11 .  運輸署因應委員在二零一八年二月的立法會交通事務

委 員會 會議 上的提 議， 就私 人駕駛 教師 執照 進行了 全面 檢

討，並提出下列建議— 

(a )  維持 “雙軌制 ”的駕駛訓練政策；  

( b )  把第一汽車組別私人駕駛教師執照數目的基準 4由

1  050  個增加至 1 170 個，而有見第二和第三汽車
組 別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的 供 應 充 足 並 可 應 付 市 場 需

求，把這兩個組別的基準分別維持在 130 個和 230
個；  

( c )  如上文第 2 段所述，改善新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簽
發機制；以及  

( d )  如上文第 3 至 4 段所述，提升私人駕駛教師的質素。  
 
 
12 .  運輸署分兩個階段落實上述建議，首先是按現時法例

容許的一貫做法，邀請公眾人士就新簽發的第一汽車組別私

                                                      
3 他們表示建議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新簽發機制破壞了一九九九年私人駕駛教師
業界達成的共識，並剝奪公眾加入該行業的平等機會。他們亦反對建議的複修課

程，因為他們預期私人駕駛教師執照持有人不會從課程中獲益太多。  
 
4 當某個組別的有效私人駕駛教師執照數目低於基準的九成或以下，署長可以考
慮為該組別簽發新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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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駕駛教師執照提出申請；然後視乎《修訂規例》的實施，

邀請持有有效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第二和第三汽車組別私人

駕駛教師，以及駕駛學校及專營巴士公司的現職及前任受限

制駕駛教師提出申請。運輸署現正處理在二零二零年十一至

十二月期間收到由公眾人士提交的第一汽車組別私人駕駛教

師執照新申請。  

 

查詢  

13 .  如對本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509 8196 與運
輸 及 房 屋 局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運 輸 )梁 兆 燾 先 生 ， 或 致 電
3509 8203 與運輸及房屋局助理秘書長 (運輸 )黃子寧女士聯
絡。  

 
 
 
 
運輸及房屋局  
運輸署  
二零二一年八月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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